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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王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王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监事会 2016 年 10 月 28

日以书面、电子邮件和电话方式发出召开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通知。会

议于 2016 年 11 月 2 日下午 15:30 以现场及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应参加表决 3

人，实际参加表决 3 人，分别为任兰洞、程刚、吴斌，符合《公司法》及《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经审议做出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终止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事项的议案》； 

公司本次拟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购买北京飞流九天科技有限公司

100%股权。因近期国内证券市场环境、政策等客观情况发生了较大变化，公司、

标的公司及相关各方认为继续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条件不够成熟，经审慎研究，

从保护上市公司全体股东及上市公司利益的角度出发，公司监事会同意公司终止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相关方签署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协议之解除

协议的议案》； 

鉴于公司拟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公司监事会同意公司与本次重大资产重

组的相关交易方签署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协议之解除协议，包括：公司与北京

飞流九天科技有限公司全体股东签署《<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协议>

之解除协议》；与业绩承诺方史文勇、北京金信恒瑞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新疆



 

盈河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合伙企业、南通金信灏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南通金

信华通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西藏卓华资本管理有限公司签署《<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利润预测补偿协议>之解除协议》；与募集配套资金认购方

王进军、南通金信灏沄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南通金信灏汇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南通金信灏泽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嘉兴舜安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北京钛星一号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苏州宝樾紫杉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深圳市中恒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签署《<股份认购协议>之解除协议》。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深圳王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6 年 11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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